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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欧盟理事会正式通

过EVFTA

越南国会表决

通过EVFTA

越南将正式通报欧盟有关

协议的批准；以及

越南政府将相关承诺合法

化以确保协议的执行，包

括货品贸易或关税减让计

划（如颁布EVFTA海关税则

的法令）以及《原产地规

则（ROO)》（由工商部颁

布有关原产地规则的施行

细则）。

欧洲议会正式

通过EVFTA

EVFTA 预计

正式生效。

2020年2月12日 2020年8月1日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8日 2020年6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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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减让承诺的概述

出口

• 欧盟承诺取消出口产品的所有

税费；

• 越南承诺在15年内取消销往欧

盟货品的出口税 –受保障货物除

外，该等受保障产品的关税适用 (i) 

5或6年后降低至20%（包括硅砂、

锌矿、铅）或（ii）维持基本税

率（包括原油、煤炭等）。

进口

• 欧盟保证在EVFTA生效后（第1天），

立即取消85.6% 海关税目的关税 –约占

越南对欧盟出口额的70.3%；

• 欧盟保证在EVFTA生效后7年内，取消

99.2% 的海关税目的关税 –约占越南对

欧盟出口额的99.7%；

• 越南保证在EVFTA生效后，立即取消

48.5%的海关税目的关税，约占欧盟对越南

出口额的64.5%；

• 越南保证在EVFTA生效后的10年内，取消

98.3%进口税目的关税，约占欧盟对越南

进口额的99.8%；

• 针对未取消的关税税目，越南保证将

通过关税配额对欧盟提供为期10年的优惠

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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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进口税将在8年内减让，但：

• 对于“敏感产品”，将根据配额安排予以免税；

• "特定生产业"（如纺织业）的减税执行可能不同步 –部分税目于EVFTA生效后立即取消，而部分税目在4年后

取消，其余则在6到8年后面取消；

• 下方为欧盟减税的时间线概述；

• 辨别适用减免税的要点是按欧盟同意的HS编码确定。

各类货品的关税减让时间线
欧盟减让进口税的计划时间线

2020年

第1天 第4年 第6年 第8年

1. 渔产品；

2. 家禽（可食用禽肉及内脏）；

3. 糖类产品；

4. 木材及木制品；

5. 可可及可可制品等。

1. 活动物；

2. 渔产品；

3. 乳制品；

4. 新鲜或加工蔬果；

5. 大米（按配额）；

6. 咖啡；

7.天然蜂蜜；

8. 纺织品；

9. 鞋类产品；

10. 木材；

11. 计算机及电子产品等。

1. 纺织品；

2.渔产品；

3. 大米（碎米及其他）；

4. 糖制品（不含可可）；

5. 木材及木制品；

6. 可可及可可制品；

7. 计算机及电子产品等。

EVFTA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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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乳制品；

2. 渔产品；

3. 纺织品；

4. 大米；

5. 化学品；

6. 鞋类产品；

7. 木材；

8. 计算机及电子
产品等。



越南的进口税将在16年内减让，但：

• "特定生产业"（如纺织品）的减税执行可能不同步 –部分税目于EVFTA生效后立即取消，而部分税目在4年后

取消，其余则在6到16年后面取消；

• 下方为越南减税的时间线概括；

• 辨别适用减免税的要点是按越南同意的HS编码确定。

第4年 第6年 第8年

1. 机械及设备（61%)；

2. 药品（71%)；

3. 化学品（70%)；

1. 纺织品；

2. 化学品；

3. 渔产品；

4. 乳制品等。

1. 可食用肉类（牛肉）；

2. 纺织品；

3. 乳制品等。

1. 酒类产品；

2. 摩托车（排气量150以上）；

3. 冷冻猪肉；

4. 汽车零件；

5. 化学品；

6. 可食用肉类（猪肉）等。

第10年 第11年

1. 大排量的机动车辆；

2. 可使用肉类（猪肉）等。

1. 石油；

2. 啤酒；

3. 摩托车（排气量150以下）；

4. 机动车辆；

5. 可食用肉类（鸡肉）；

6. 机械及设备等。

第16年

1. 烟草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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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FTA生效 2020年

第1天

4. 乳制品（44%)；

5. 纺织品（80%)；

6. 书籍等。



《原产地规则（ROO)》的施行细则草案

原产累积制度 微小处理及加工
可签发原产地证书（C/O）

的合格出口商

若产品生产或加工活动中使用

的原物料产自与欧盟签订自由

贸易协定的东盟成员国（如

新加坡），则该等原物料可

被视为“越南原产原物料”，

且在越南进行的活动非属微小

处理及加工。

若在越南进行的活动非属微小

处理及加工，则在越南进行

进一步加工或生产时，韩国

原产布料可视为"越南原产布

料"。

相较于其他类似的原产地规则

法规如第31/2018/ND-CP号施行

细则及其他自由贸易协定（如

《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议

（CPTPP)》）等，施行细则草案

提出更严格及详细的微小处理及

加工规范，尤其注重特定产品，

包括纺织品、农产品等。

然而，相较前述数项法规的对于

无机械、设备及其他特殊技术协

助生产的产品即属于微小处理及

加工的判定标准，施行细则草案

抱持更为"开放"的态度。

针对自行签发的C/O的出口商应在主管

机关要求时，即时提供原产地的佐证

文件。

自行签发原产地证书（C/O）：出口商

通过电脑软件处理，在文件中盖章认证

或打印原产地申报信息来自行签发C/O。

出口商可在货物出口后进行原产地自我

证明，但必须在2年内向进口方出示

文件，或不晚于进口国的规定的法定期。

货物原产地佐证文件（C/O及原产地自

我证明）自出口方所在国发出日起12个

月内有效，并需在有效期内提交给进口

方的海关。

工商部颁布的有关EVFTA的原产地规则施行细则草案（以下简称"施行细则草案"）的关键重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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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FTA的其它重要承诺

非关税壁垒

贸易服务业

与投资

劳动力、环境

与持续发展

问题

知识产权

有关贸易的技术壁垒（TBT）及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SPS）：根据EVFTA，越南承诺

将改进TBT和SPS国际准则的适用情况。双方亦需积极消除其他非关税壁垒，如许可程

序、海关程序等，以制造便利的贸易环境。

欧盟给予越南的承诺高于其给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承诺，而且EVFTA的自由

化亦是近期欧盟所签署的FTA的最高水平。越南予以欧盟的承诺程度亦同，其相当越

南所签署的FTA（包括CPTPP）中，为贸易伙伴提供市场准入的最宽松程度；主要产业

包括商业服务业、环保业、银行业、保险业等。

高度保障版权、专利、地理标志等的承诺。

EVFTA的协议包括积极参与及采用《国际劳工组织》基本准则和规范；不为吸引贸易

与投资而是致力于减少危害家庭劳动和环境法规有效性的要求/措施；承诺气候变化

与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持续管理；增加透明度与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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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优势

越南企业可争取利用欧盟进口的优质实惠的原物料，并接触欧盟的高科技设备，以提升

企业产能和产品质量。

商品优惠机制的增加

目前，约有42%的越南税目可以适用《欧盟普遍性贸易优惠措施（GSP)》，

其优惠额度比EVFTA低，且与EVFTA的架构存有差异。此外，GSP是单向优惠

方案，且预估在EVFTA生效后终止。

3

国内与区域供应链发展的需求

EVFTA严格规定用于制造产品的原物料与供应品的货物原产地。企业应建立其国内与区域

的供应链，特别是寻找已与欧盟及越南签署FTA的国家，方能有效利用EVFTA的ROO优势。

经营与投资环境的改善

有关体系、法政、环境、劳动力及基础设施等的承诺将协助生产经营活动的透明性、便利性

的改善。

建议行动方案
EVFTA对企业与经营环境的影响

出口优势

虽然欧盟是越南外销最多的市场之一，但越南产品在市场上的份额仍有发展空间，其中影响因素

包括价格竞争。按EVFTA执行进程，欧盟将取消99%的进口税目，其为越南企业争取参与和提高市

场份额的机会。预估部分产业区块如纺织、鞋类、水产、汽车、电子设备与零件是最大受惠者。

2

1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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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HS编码所适用的原产地规则:

企业应清楚了解EVFTA减免税优惠适用的所需要符合的原产地条件。部分产品可能需同时符合多种指标，

如纺织产业 –要求特定生产/加工程序以及达到本地增值额度，方可认定"原产状态"。

严格检验原物料与生产成本:

出口企业，特别是使用多国进口原物料生产的企业需确定其生产活动及本地增值符合适用于其货物的ROO。

值得注意的是，源自欧盟、同时与欧盟和越南签订FTA的国家（东盟成员国与韩国）的原产原物料，在满足

EVFTA特定条件下可被视为越南的原产品。出口企业应持续监察产品的原料及成本，以确保符合ROO规范。

用以申请优惠关税待遇的原产地证明:

越南出口商可选择使用EUR.1申报表或在商业文件上打印C/O自我证明。后者将要求企业事先向越南资质

认证机关登记。两种情况均要求出口企业备妥符合ROO的证明文档。对于越南进口商而言，其应取得欧盟

出口商提供的按EUR.1申报表或附有C/O自我证明的商业文件。

按EVFTA优惠关税待遇的申报:

进口商应确保其海关申报内容载明按EVFTA优惠税则的申报，并提供证明或原产地作为佐证。避免无法

适用EVFTA优惠关税的风险，确保海关申报、C/O或商业文件信息的一致性尤其重要。越南出口企业应确

保向欧盟海关提交EUR.1申报表或附有C/O自我证明的商业文件，同时应确保信息的一致性。

确定进出口产品的HS编码:

HS编码为享有关税减免的重要依据。为确定EVFTA的优惠时点，越南出口方应确定其使用的HS编码可被

欧盟海关接受。反之，越南进口方的产品确定HS编码可被越南海关接受，并将HS编码通知供应商以确保

C/O所载信息一致。

建议行动方案
应采取的5项关键行动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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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越南全球贸易与海关服务的资深专家将协助有关FTA（包括EVFTA）及ROO的优惠措施的申请适用。

我们的顾问团队可提供的服务如下：

DELOITTE'S 
SUPPORTING 

SERVICES

1.
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欧

盟企业的海关与全球贸易

活动文件的指引咨询；

2.
EVFTA及其他FTA，特别是适用新

订/重大FTA的原产地规则咨询；

3.
按GSP的REX证书或EVFTA

原产地证书的申请程序

咨询及登记程序协助；

4.
出口产品的原产地条件及按EVFTA

的原产地证书检视协助、满足标准

的战略咨询；

5.
目标市场的经营模式、

供应链管理及关税优惠

机会咨询；

6.
其他EVFTA问题的咨询。

德勤越南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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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机构（统称为“德勤机构”）。德勤有限公司（又称“德勤全球”）及每一家成员所均为具有独立

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且相互之间不因第三方而承担任何责任。DTTL以及各成员所与其关联机构仅对

其自身单独行为承担责任。 德勤有限公司並不向客戶提供服务。请参阅www.deloitte.com/about以了

解更多。

关于德勤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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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采取任何相关行动前，您应咨询合资格的专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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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损失的任何人，DTTL及其成员所与其关联机构、员工与代理之任一个体均不对其损失负任何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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